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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53,819,442 股 

发行股票价格：11.5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619,999,971.84 元 

募集资金净额：599,226,152.40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53,819,442 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5 年 7 月 15 日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新

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杨森、

范晓东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流通时

间为 2018 年 7 月 15 日。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威海广泰、公司、发行人 指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广泰、控股股东 指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重庆信三威 指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最近一年一期 指 2014 年、2015 年 1-3 月 

本摘要 指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eihai Guangtai Airport Equipment Co., Ltd. 

注册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 16 号 

注册资本： 307,270,735 元 

法定代表人： 李光太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19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威海广泰 

股票代码： 002111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 16 号 

董事会秘书 任伟 

联系电话： 0631-3953335 

邮政编码： 264200 

电子信箱： guangtai@ guangtai.com.cn 

经营范围： 

许可证有效期内的各类航空地面设备及配套产品的开发、设

计、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检测；专用汽车

（凭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目录经营）的开发、设计、生产、销

售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检测；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医

疗器械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公路养护设备及环保

设备，汽车（不含小轿车）、汽车底盘及零配件的研发销售；

油田设备、石油钻井平台用地面设备（海上及陆上）及零部件

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相关技术及售后服务；备案范围

内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以下程序： 

1、2014年5月7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4年5月23日，发行人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2015年5月6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威海广泰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申请； 

4、2015年5月26日，发行人召开了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5、2015年5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83号），核准了威海广泰本次非

公开发行； 

6、2015年6月19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15）

第4608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6月18日，海通证券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619,999,971.84元。 

2015 年 6 月 19 日，海通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18,000,000元后的资金601,999,971.84元划转至公司在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鲸园支行的 817810401428888888 账号内。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15）第 SD-4-005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19 日止，公司已收到海通证券扣除承销保荐费后汇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01,999,971.84 元，另扣除本次发行直接相关费用人民币 2,773,819.44 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599,226,152.40 元，其中：股本 53,819,442.00 元，资本公积

545,406,710.40 元。 



 

 

三、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2、股票面值：1元。 

3、发行数量：53,819,442股。 

4、发行价格：11.52元/股。 

5、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619,999,971.84元。发行

费用共计20,773,819.44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99,226,152.40元。 

四、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为向已确定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已由发行人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确认并由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通过邮件方式向本次发行对象发出认购

及缴款通知书。本次发行对象在收到认购及缴款通知书后以邮件方式向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回执认购对象确认单。根据发行对象回执的认购对象确认

单，确认认购股数为 53,819,442 股。本次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股数 

（股） 

占发行后 

总股本比例（%） 

1 范晓东 11.52 159,999,989.76 13,888,888 3.85 

2 杨森 11.52 159,999,989.76 13,888,888 3.85 

3 新疆广泰 11.52 129,999,997.44 11,284,722 3.13 

4 重庆信三威 11.52 169,999,994.88 14,756,944 4.09 

合  计 619,999,971.84 53,819,442 14.90 

五、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新疆广泰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7 日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 37 号 3-15 号 

注册资本：3,82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荀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

审批的项目除外）；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

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咨询服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疆广泰持有发行人 104,940,545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4.15%，为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 

3、新疆广泰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一期重大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PICTOR.INC 
原材料采购 235.39 1,154.51 

市场开拓 22.10 61.43 

威海广大空港设备维修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采购 11.49 100.60 

维修劳务 159.12 622.13 

深圳市机场空港设备维修

有限公司 
维修劳务 - 82.44 

合  计 428.10  2,021.11  

2）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 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PICTOR.INC 原材料销售 3.83 4.60 

深圳市机场空港设备维修

有限公司 
原材料销售 - 84.99 

威海广大空港设备维修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原材料销售 97.51 429.40 

合  计 101.34 518.99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一期，发行人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主要是为支持发行人的业务

发展并缓解发行人流动资金短缺压力，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为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的银行借款等融资行为提供的关联担保以及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

助。 

4、本次发行完成后，新疆广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的关联

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关联方，也不会因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增公司与新疆广泰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30 日 

主要经营场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华大道 18 号荣升•鑫源 1 幢 24-9 

法定代表人：余晓微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上三项范

围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营销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发行完成后，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4.09%股

份，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亦不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3、与公司最近一年一期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一期，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

重大交易。 



 

 

4、本次发行完成后，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发行人之间的

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4.09%股

份，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不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重庆信三威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与上市公司之间不会发生关联交易。 

（三）范晓东、杨森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范晓东，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21080219610129XXXX，住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学府路南 6 甲号 1-5-5。 

杨 森 ， 男 ， 汉 族 ， 中 国 国 籍 ， 无 境 外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80319621022XXXX，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春泽庄北区 7 栋 1702

房。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范晓东、杨森与发行人均无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完成后，范晓

东、杨森分别持有公司 3.85%股份，均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亦不会构成公司

的关联方。 

3、与公司最近一年一期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一期，范晓东、杨森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 

4、本次发行完成后，范晓东、杨森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范晓东、杨森分别持有公司 3.85%股份，均未达到公司总

股本的 5%，亦不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范晓东、杨森与

上市公司之间新增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当事人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14 层 1401 室 

保荐代表人：刘赛辉、胡瑶 

项目协办人：无 

经办人员：焦阳、惠子 

联系电话：021-23219519 

联系传真：021-63411027 

2、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朱小辉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经办律师：李怡星、张德仁 

联系电话：010-57763888 

联系传真：010-57763777 

3、审计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徐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经办会计师：王洪德、吕建幕 

联系电话：010-85665858 

联系传真：010-85665120 

4、验资机构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东塔楼15层 

经办会计师：徐世欣、尹淑英 

联系电话：010-68364878 

联系传真：010-68348135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6月17日（发出认购及缴款通知书前一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广泰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940,545 34.15 

2 李光太 境内自然人 52,542,409 17.10 

3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36,566 2.55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631,050 2.16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3,209,832 2.11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领先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201,919 1.37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608,301 1.17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458,211 1.13 

9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09,832 1.04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99,934 1.04 

合  计 192,838,599 63.82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广泰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225,267 32.19% 

2 李光太 境内自然人 52,542,409 14.55% 

3 重庆信三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56,944 4.09% 

4 范晓东 境内自然人 13,888,888 3.85% 

5 杨森 境内自然人 13,888,888 3.85% 

6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36,566 2.17% 

7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6,487,200 1.8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455,950 1.79% 

9 中国银行-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509,832 1.25%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领先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201,919 1.16% 

合  计 240,793,863 66.70%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加本次发行的认购，故其持股数量未



 

 

发生变化，但持股比例下降，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李光太 董事长 52,542,409 17.10 52,542,409 14.55 

2 郭少平 副董事长 2,846,738 0.93 2,846,738 0.79 

3 孟岩 董事、总经理 2,754,000 0.90 2,754,000 0.76 

合  计 58,143,147 18.92 58,143,147 16.10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43,607,360.00 14.19% 97,426,802.00 26.9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63,663,375.00 85.81% 263,663,375.00 73.02% 

三、股份总数 307,270,735.00 100.00% 361,090,177.00 100.00% 

2、净资产及资产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及股本数量将会增加，资产负债率得到降低，

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3、业务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全面进入消防产品行业，极大拓展公司产品链，有利于

公司不断做大做强消防产品业务、优化公司现有业务结构。 

4、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对稳

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5、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

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6、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

关系情况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增加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7、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 53,819,442 股，募集资金净额 599,226,152.40 元，总股本增加

至 361,090,177 股。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经模拟计算，本次发行

前后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4.16 5.20 4.08 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07 0.36 0.31 

注 1：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3 月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前及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注 2：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15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要求，过程中恪守公平、公正的原

则。发行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符合上市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其中，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重庆信

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规定完成相关备案程序。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最终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且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除新疆广泰

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参与认购外，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经办本

次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律师、审计机构，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

关联方未通过其他方式间接参与认购。”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

性的结论性意见 

1、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发行人可以实施本次发行。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发行过程及结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 

3、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资金，并经有关验资机构验资；本次



 

 

发行对象的最终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的资金，且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

计产品。 

4、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为境内投资者，且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之股票

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

的要求。 

5、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的内容和形式均

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文件合法有效。 



 

 

（本页无正文，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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